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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家永

为了能尽快离婚或者出于其他原因，一
些人在签订离婚协议时主动放弃有关权利。
有些权利在自愿放弃后是不能反悔的。而有
些权利因具有法定性，虽然自愿放弃不算数，
但往往需通过打官司才能解决，这势必费神
耗财。因此，在签订离婚协议书的时候一定
要三思而后行。

为离婚不要抚养费，日后遇困境可反悔

晓楠与汪某婚后第二年女儿出生，而汪
某对她们母女很冷淡，令晓楠寒心。为摆脱
这段痛苦的婚姻，晓楠承诺独自抚养3岁的
女儿，并在离婚协议中言明无须汪某给抚养
费，两个人离婚。然而随着孩子长大，衣食住
行、学习、兴趣班样样都要钱，晓楠逐渐感觉
到经济上的压力，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晓楠
只好硬着头皮找到前夫，要他承担一部分抚
养费，但汪某认为当初有约定不得反悔。
2024年4月，晓楠以女儿的名义起诉，请求
汪某每月给女儿抚养费2000元。法院判决
支持了该诉讼请求。

说法

给付抚养费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应负的
法定义务。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五条规定：

“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
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
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

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
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可见，请求给付或增加抚养费属于未成年子
女的法定权利。

本案中，双方虽约定由晓楠独自抚养女
儿，但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及上学，所需各项费
用都逐步增加。晓楠独自抚育女儿至今，且
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状况，这势必无法保障女
儿的日常生活和健康成长。女儿诉请父亲汪
某给付抚育费，法院当然依法予以支持。

协议离婚时放弃损害赔偿权，不能反悔

晓妍与庞某结婚4年，其间，两个人矛盾
不断，庞某还不时辱骂乃至殴打晓妍。2024
年3月的一天，庞某酒后殴打晓妍，致使其住
院。气愤之下晓妍报了警。民警调查取证
后，认定庞某的行为属于家庭暴力，向庞某出
具了告诫书。庞某对报警一事耿耿于怀，并
恐吓晓妍，扬言再敢报警就打断她的腿。由
于身心俱疲，晓妍提出离婚，但庞某拒绝离
婚。晓妍看出了庞某的心思，于是就在离婚
协议书写明自己放弃离婚损害赔偿权，庞某
这才签字同意。

离婚后不久，晓妍觉得便宜了庞某，于
是向法院提起离婚损害赔偿之诉，结果没有
获得法院支持。

说法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第三项规定：
“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
求损害赔偿。”本案中，公安机关已经认定庞

某的行为构成家庭暴力，而且双方离婚是由
于庞某实施家庭暴力这种违法行为所致，很
显然，庞某应当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晓妍
作为无过错的一方有权要求庞某赔偿。

那么，法院为何未支持晓妍的诉讼请求
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的解释（一）》第八十九条规定：“当事人
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以民
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为由向人民法院
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但当事人在协议离婚时已经明确表示放弃该
项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由于
晓妍在登记离婚时自愿放弃了赔偿请求权，
故法院无法支持晓妍的诉讼请求。

法律讲堂讲堂

协议离婚时放弃的权利可以反悔吗？

■ 赖弈萱

为规避交易的税收成本，吴老太和其孙女
谢女士签订了“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房屋买
卖合同，但过户后吴老太却拿着合同向法院起
诉要求谢女士支付相应价款。对此诉请，法院
会支持吗？

祖孙之间因何对簿公堂？

近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虹口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案件。

年近九旬的吴老太名下有一套上海市虹
口区某处商品房，老伴去世多年，膝下两子，均
不在本市工作生活，吴老太在该房长期独自居
住生活。因担心吴老太独自生活困难，孙女谢
女士经常照顾其生活起居。

2023年2月，吴老太和谢女士签订了《上
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吴老太将
系争房屋以转让价180万元转让给谢女士。
签约后，吴老太和谢女士办理了房产权利变更
登记。

2023年12月，吴老太将谢女士诉至虹口

法院，要求谢女士支付相应房屋转让价款。审
理中，虹口法院依法追加吴老太之子，即谢女
士的叔叔谢先生作为本案第三人。

被告谢女士辩称，第一，两个人之间虽然
签订了《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但双方真
实意思是吴老太将房屋赠与自己。在房屋买
卖合同中，并没有约定相应付款时间和方式，
且签完合同办完过户手续后，吴老太也未向
自己主张过任何房价款。第二，第三人谢先
生也与自己达成口头协议，双方约定，由谢女
士负责赡养吴老太，同意吴老太将房屋赠与
谢女士。谢先生还签了一份《承诺书》，表明
放弃系争房屋的继承权。故请求法院驳回原
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谢先生述称，吴老太、谢女士及自
己虽曾提到处理系争房屋事宜，但是未达成任
何协议。自己签署的“放弃继承系争房屋”的
《承诺书》与本案无关。

合同的真实意思是买卖？还是赠与？

虹口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
于原、被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是房
屋买卖，还是房屋赠与。

关于如何认定“房屋买卖行为”实为“房
屋赠与行为”。在本案中，尽管双方已签订了
《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并完成过户手续，
但合同里并未就房款支付、房屋交付时间以
及违约责任等关键条款作出约定。此外，在
未收到任何房款的情况下，吴老太将房子过
户给谢女士，这不符合交易常识。结合双方
之间的亲属关系、房屋的实际使用情况、吴老
太子女出具放弃继承该房屋的《承诺书》以及
谢女士承诺承担赡养吴老太的责任的自述，
法院认为吴老太的真实意图是将系争房屋赠
与谢女士，考虑到谢女士称吴老太进行房屋
赠与的目的是由自己负责赡养，故该赠与行
为可认定为附义务的赠与。

由于赠与行为并未对吴老太的权益造成
损害，且在诉讼过程中谢女士多次保证会履行
赡养义务，所以法院最终驳回了原告的诉请。

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现
已生效。

如何识别“名为买卖，实为赠与”行为？

近年来，父母与子女、祖父母与孙子女之
间进行房屋交易的情形屡见不鲜。这种亲属
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许多并非真实的买卖，而
是出于规避国家政策、降低交易成本等目的，
名为买卖、实为赠与，我们通常将这种情况称
为“以房养老”。

在处理房屋买卖纠纷时，法院不仅要关注
表面的交易形式，还要深入还原当事人背后的
真实意图。

一、正确识别“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行
为。

如何识别当事人真实意图，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被赠与人难以拿出房屋被赠与的书面证
据，给法官正确识别“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
行为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如果法院未能在案
件审理和裁判文书中做好充分的释法说理，极
可能会激化矛盾，影响案件处理效果。但“名
为买卖，实为赠与”的行为如果没有被识别出，
将在客观上纵容合谋造假和规避国家政策的
行为，造成不良价值导向。

据此，上海法院研发了适用“名为买卖，实

为赠与”的应用场景，辅助法官研判风险，定
分止争。本案适用了该应用场景，协助承办
法官正确识别出了当事人房屋赠与的真实意
思表示。

二、“通谋虚伪行为”无效，按“真实隐藏行
为”审理。

“通谋虚伪行为”表现为行为人具有意思
表示、外部行为与内心真意不一致、相对人明
知行为人的外部行为与内心真意不一致等。
当事人作出的通谋虚伪行为无效，隐藏的民事
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本
案中，系争房屋买卖合同系虚假意思表示，合
同应属无效，而隐藏行为应为赠与行为，应属
有效。

三、“以房养老”系附义务的赠与行为。
审理中谢女士自认吴老太将房屋赠与自

己，是因为自己承诺赡养吴老太，在本案审理
中也多次承诺将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为吴老太
养老送终，并愿意将房屋提供给吴老太居住至
百年。

从保护老年人利益的角度而言，赠与行为
并未导致吴老太的利益受到损害。故本案中
的赠与行为可认定为附义务的赠与，所附义务
为谢女士对吴老太履行赡养义务，受赠人谢女
士应当依照约定履行赡养义务，并确保吴老太
对系争房屋的居住权益。

四、“以房养老”需保障老年人权益。
房屋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保障，让老人老

有所依、老有所住是中华民族敬老、爱老、助老
传统美德的体现。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不受
侵犯是全社会共同责任，也是司法实践中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现实中，老人若签订“以房养老”的赠与协
议，应同时签订书面的“以房养老”协议，明确
该赠与行为系附义务的赠与，切实保障自己的
权益。“以房养老”协议中应包含老人的赡养义
务负担、房屋过户后的老人的居住权、不履行
赡养义务该协议的后果等内容，并到房屋管理
部门对房屋的居住权进行登记，过程中有居委
会或街道等中立第三方在场见证签名。一旦
受赠人违反协议规定，老人可基于附义务赠与
协议收回房屋，撤销赠与。

（作者系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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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说法

■ 颜梅生

放暑假期间，一些家长基于种种
原因，往往会将孩子交付暑期托管
班。那么，孩子在暑期托管中遭遇伤
害应当由谁担责呢？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受伤害，
机构必须担责

6岁的小茜在暑期托管班课间休
息时与同学玩耍，因不明原因突然倒
地受伤。面对索要赔偿，无法证明自
身没有过错的暑期托管班，可否以致
伤原因不明为由拒绝担责？

说法

托管班必须担责。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九条规

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
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
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
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
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
担侵权责任。”这一规定旨在确保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在受教育的环境中得到
充分保护，要求教育机构对不满 8 周
岁的未成年人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
给予特殊保护，防止因疏忽导致的损
害发生。只要教育机构不能证明其已
经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就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就其中的“尽到教育、管理职
责”的界定，一般会考虑活动场地和设
施是否符合国家规定标准或者具有明
显不安全因素；是否对学生进行相应
安全教育；是否在可以预见范围内采
取必要安全措施；对特异体质或者有
特定疾病者是否知道并予以必要注
意；学生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时，学
校是否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救
助措施等。本案暑期托管班无法证明
自身没有过错，自然难辞其咎。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受伤
害，机构应担责

11岁的小琳是某暑期托管班的
学生。一日，小琳在上楼时因地板砖
脱落而滑倒受伤。经查，地板砖早有
松动迹象，但暑期托管班却一直没有
作出处理。暑期托管班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吗？

说法

托管班应当担责。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
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
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与之对应，虽然8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对其自身行为具有一定的判
断和控制能力，但教育机构仍应当承担一般过错责
任，即教育机构由于过错侵害学生民事权益造成损
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换而言之，就是教育机
构同样需要承担一定的注意义务，特别是在未能履
行其管理职责时，必须作出赔偿。与第一千一百九
十九条相比，第一千一百九十九条要求教育机构承
担举证责任，只有在教育机构能够证明其已经尽到
教育、管理职责时，才不承担侵权责任；第一千二百
条则要求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只有受害人能够举
证证明教育机构存在过错，教育机构才应当担责。

结合本案，正因为本案暑期托管班对早有松
动迹象的地板砖一直未作出处理，明显属于提供
的场所存在安全隐患，暑期托管班无疑必须赔偿。

遭遇第三人伤害，机构应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

醉酒且有伤人可能的肖某闯入某暑期托管
班，门卫未加制止。肖某随后将正在上课的小陶
致伤。在肖某无力赔偿小陶全部损失的情况下，
暑期托管班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吗？

说法

托管班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一条规定：“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
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第三人人身损害
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
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
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补充
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其中的补充责任是
指在第一责任人的财产不足以承担其应负的民事
责任时，由负补充责任的人对不足部分承担责任。

所以，虽然小陶的伤害直接来自肖某，肖某必
须作出赔偿，但托管班明知肖某醉酒且有伤人可
能却任其闯入，当属未尽管理职责，也决定了学校
必须就肖某无力赔偿部分对小陶作出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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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赵女士与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金某已结婚
10 年，婚后育有两个孩
子。近年来，随着女方失
业、身体多病以及日常生
活开支不断增加，夫妻双
方经常为孩子教育、经济
开支等问题发生争吵。长
期矛盾累积导致双方心灰
意冷，金某于2024年3月
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为由
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赵
女士没有工作又体弱多
病，她既想离婚但又害怕
离婚后无法生活。请问，
如果赵女士同意离婚可以
获得对方的经济补偿吗？

袁秀丽

袁秀丽，你好！
离婚经济帮助是指离

婚时有负担能力的一方对
经济困难的另一方提供的
经济帮助。

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
九十条规定：“离婚时，如
一方生活困难，有负担能
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
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
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
院判决。”由此可以看出，
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目的
在于保障离婚时生活困难
一方的基本生存权益，在
适用时具有严格限制。一
是离婚经济帮助只限于离
婚时，如果一方在离婚后

出现了经济困难的情形，比如患病无
力医治的，就不属于离婚经济帮助的
范围；二是离婚时一方生活确有困
难。生活困难一般指夫妻一方依靠自
身能力、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
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三是
提供经济帮助的一方必须有负担能
力，即帮助者在满足自己合理生活需
要后，还有能力以个人财产对生活困
难者给予帮助，如果没有帮助能力的，
法律也不强制履行该项义务。同时应
当注意的是，不能把经济帮助与夫妻
共同财产的分割相混淆。不能用经济
帮助的办法代替共同财产的分割，以
免损害接受帮助一方对共同财产所享
有的合法权益。

根据您所述情形，赵女士缺乏经
济来源，加之体弱多病，属于生活困难
的情形；而另一方有固定工作和收入，
有给付经济帮助的能力，符合法律规
定提供经济帮助的情形。

山东省昌乐县司法局 盛红梅

关注注

未成年人打赏维权难 事后维权不如事前管控
■ 严婷 陈皓磊

李先生夫妇收入一般，一天，李先生发现
自己银行卡里的20万元不翼而飞，后来发现
问题出在自己的儿子小李身上。

小李是一名初中生，放假期间接触到了
某直播平台，使用李先生的手机观看直播。
李先生说平时自己使用微信或支付宝支付时
儿子都在旁边，因此儿子记住了密码。短短
一个多月时间，小李给女主播打赏了20万
元。后李先生联系到直播平台，要求其返还
打赏款。平台给出的回复需要确认用户是否
真的是未成年人，如是才能退还。但证明当
时打赏的是儿子需要有证据，只有证据完善
才可以退款，没有证据的李先生只能无奈承

担了后果。
同样，16岁的女孩小美在国外留学期间

向多名主播打赏，累计花费三四十万元，其母
亲发现后便以女儿的名义起诉了运营企业要
求退款，但也因证据不足而败诉。因为小美
是用母亲的身份信息注册了直播平台，私自
消费。虽然不是母亲自己而为，但无法拿出
是孩子私自使用自己身份的证据。

释法

根据民法典和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的
相关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其年龄、智力相适
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则需要由法定
监护人代理或同意。而网络游戏用户需使用

有效身份证件进行实名注册并保存相关注册
信息。

上述案件中两位未成年人都是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支出的款项已经明显超出了其认知
能力，因此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如果父母对该
行为进行了同意或追认，那该行为就是有效
的，反之则无效。显然两位未成年的打赏行为
是无效的，但还要证明打赏主体是未成年人才
可以，这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可以从手机归
属、注册信息、IP地址等多方面综合考察。

未成年人打赏维权的关键问题，在于证
明打赏的人确实是未成年人而非家长本人。
所以，事后退款维权难，不如事前进行教育引
导，家长不能完全将自己应有的监管责任推
给企业和社会。

一问一答一答

祖孙之间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背后的真相祖孙之间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背后的真相

家事法苑法苑

为了达到避税等目的，部分当事人合谋行“名为买卖，实为赠与”之举。但谁能想到，房屋赠与人竟然拿着
“买卖合同”要求受赠人支付价款，当事人本来想要减少过户的麻烦，反而带来了更多的“麻烦”——


